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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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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時代 
(民國22年) 

• 臺南地方法院高雄支部檢察局 

民國29年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局 

光復後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處 

民國78年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 

本署歷史沿革 



高雄地檢署歷任檢察長 

屆別 職稱 姓名 到職 卸職 

1 代首席檢察官 許履棠 34.12.16 35.3.2 

2 代首席檢察官 吳運周 35.3.2 35.7.18 

3 首席檢察官 姜元良 35.7.18 36.7.10 

4 首席檢察官 方石坡 36.7.10 38.1.17 

5 首席檢察官 焦沛樹 38.1.17 39.6.16 

6 首席檢察官 梁挹清 39.6.16 44.5.1 

7 首席檢察官 田濟棨 44.5.1 48.2.15 

8 首席檢察官 吳兆濂 48.2.15 52.2.11 

9 首席檢察官 李鐘聲 52.2.11 59.11.7 

10 首席檢察官 史錫恩 59.11.7 62.6.25 

11 首席檢察官 張耀海 62.6.25 70.9.30 

12 首席檢察官 呂玉介 70.9.30 71.2.4 

13 首席檢察官 陳  涵 71.3.1 71.9.11 



高雄地檢署歷任檢察長 
屆別 職稱 姓名 到職 卸職 

14 首席檢察官 翟宗泉 71.9.11 74.3.15 

15 首席檢察官 柴啟宸 74.3.15 74.7.3 

16 首席檢察官 劉景義 74.7.2 76.5.18 

17 首席檢察官 鍾曜唐 76.5.18 79.9.19 

8 檢察長 張順吉 79.9.19 85.1.17 

19 檢察長 鄭增銅 85.1.17 89.6.27 

20 檢察長 施茂林 89.6.27 90.4.27 

21 檢察長 朱  楠 90.4.27 94.3.16 

22 檢察長 凌博志 94.3.16 96.4.12 

23 檢察長 劉惟宗 96.4.12 98.7.1 

24 檢察長 江惠民 98.7.1 99.7.28 

25 檢察長 邢泰釗 99.7.28 100.7.20 

26 檢察長 蔡瑞宗 100.7.20 104.5.7 

27 檢察長 周章欽 104.5.7 迄今 



高雄地檢署第一任首席檢察官許履棠 

 民國34年10月25日臺灣光復後，許履棠
先生（原屬福建閩侯地方法院院轄律師）
奉派至高雄地區辦理檢察機關接收工作，
民國34年12月12日許履棠到達高雄，翌
日開始接收，同年月24日接收完成。 

 此時「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局」正式
更名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處」。 

 



 

 

許履棠首席檢察官等人奉派至高雄
等地接收地檢處日期各等情彙報卷 

來源：國史館 



檢察官許履棠等人先行派代卷 

來源：國史館 



高雄地方法院檢察處移交清冊 
民國34年許履棠首席檢察官接收
高雄地方法院檢察處之移交清冊 
 

來源：國史館 



第三屆首席檢察官姜元良-施政方案一 

來源：國史館 



第三屆首席檢察官姜元良-施政方案二 

來源：國史館 



首席檢察官姜元良-工作計劃一 

民國35年姜首席檢察官
提出之工作計畫有六大
項： 

1、改良傳拘送達事宜。 

2、辦案求其敏捷。 

3、防止濫押人犯。 

4、厲行自動檢舉。 

5、厲行視察監所。 

6、訓練法警整理簿冊。 

 來源：國史館 



首席檢察官姜元良-工作計劃二 

來源：國史館 



民國36年8月4日 
第三屆及第四屆
首席檢察官 
姜元良 
方石坡 

印文交接卷 

來源：國史館 



民國39年
第六屆首
席檢察官
梁挹清接
印視事日
期公函 

來源：高雄市歷史博物館 



本署歷任首長合照 



來源：高雄市歷史博物館 



民國70年首席檢察官張耀海合照 





 

民國85年第18屆檢察長張順吉與同仁合照 



高雄地檢署舊日風情 



高雄州廳廳舍（民國35年） 

來源：高雄市歷史博物館 



民國55年整修前之高雄地方法院暨檢察處  

來源：高雄市歷史博物館 



民國55年整修後之高雄地方法院暨檢察處  

來源：高雄市歷史博物館 



民國79年辦公大樓重建完成 

成為當時全台最為巍娥莊嚴之司法大廈  



檢察文物回顧 



檢察官書類演進 



檢察官起訴書原本及正本 

民國61年檢察官起訴書原本及書記官製作之正本 



早期之拘票、搜索票 



早期之傳票及送達證書 



公文製作演進 



被告索引簿（民國61年以前） 



四角號碼櫃 
   四角號碼
櫃主要為
集中保管
刑案被告
前科紀錄。 



刑事案件被告紀錄卡片 

   民國74年以
前刑案被告
姓名、年籍、
所犯罪行等
資料建檔，
均登錄四角
號碼卡片，
以供日後前
科資料查詢。 



四角號碼 

  所謂四角號碼為一個字有4個角，均有號碼，不同
部位有不同數字，每一個角的號碼為1到0，若不
夠1角，該部位就補零。查案時記背方式為左右左
右，如果名為一個單字，就一樣編4碼，如果名為
二個字的話，則除了姓之外，第2、3個字均為2碼。 



檔號案號索引簿 

  民國92年以前
歸檔案件，以
登簿方式查詢
檔號。 



訴訟卷宗保存簿 

民國92年以
前，訴訟卷
宗歸檔，皆
以手寫登簿
歸檔保管，
並於保存年
限屆滿時陳
報主管機關
核准銷燬。 



日據時期的法袍 



民國72年高雄運輸空軍站佔用土地收回卷 


